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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800 证券简称：瑞可达 公告编号：2025-037

苏州瑞可达连接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瑞可达连接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下简

称“本次会议”）于 2025年 6月 20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和材料于 2025
年6月17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会议由董事长吴世均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
事7名（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2名），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一一发行类第7号》等相关规定，

公司编制了《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该报告
进行了专项鉴证，并出具了《苏州瑞可达连接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容诚专字[2025]230Z1612号）。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已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本议案
进行审议并发表了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5-039）及《苏州瑞可达连接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鉴证报告》（容诚专字[2025]230Z1612号）。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经常性损益鉴证报告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编制了 2025年 1-3月、

2024年度、2023年度和2022年度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该
明细表进行了鉴证，并出具了《苏州瑞可达连接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非经常性损益鉴证报告》（容诚
专字[2025]230Z1636号）。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已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本议案
进行审议并发表了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苏州瑞可达连接系统
股份有限公司非经常性损益鉴证报告》（容诚专字[2025]230Z1636号）。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苏州瑞可达连接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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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瑞可达连接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瑞可达连接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下简称

“本次会议”）于2025年6月2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6月
17日以通讯文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钱芳琴女士召集并主持，应出席监事3名，
实际出席监事 3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编制的《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如实反映了公司的前次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该报告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鉴证，并出具了《苏州瑞可达连
接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容诚专字[2025]230Z1612号）。公司不存
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行为，不存在擅自改变或者变相改变前次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5-039）及《苏州瑞可达连接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鉴证报告》（容诚专字[2025]230Z1612号）。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经常性损益鉴证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编制的2025年1-3月、2024年度、2023年度和2022年度的非经常性损益明

细表，内容真实准确有效地反映了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的非经常性损益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同时，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非经常性损益情况进行鉴证并
出具了《苏州瑞可达连接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非经常性损益鉴证报告》（容诚专字[2025]230Z1636
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苏州瑞可达连接系统
股份有限公司非经常性损益鉴证报告》（容诚专字[2025]230Z1636号）。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苏州瑞可达连接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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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瑞可达连接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一一发行类第7号》规定，苏州瑞可达连接
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截至2025年5月31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如
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052号文《关于同意苏州瑞可达连接系统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核准，由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向战略投资
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
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2,70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5.02元。截至2021年7月17日止，本公司实际已向社会公众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2,700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0,554.00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合计人
民币5,570.66万元（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4,983.34万元。上述资金到位情
况业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容诚验字[2021]230Z0158号《验资报告》验证。本公司对
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2、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截至 2025年 5月 31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项目金额为 35,
462.73万元，募集资金可用余额为 0.00万元。募集资金累计投入超出募集资金净额 479.39万元，
主要系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

（二）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1703号文的批准，本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股票（A股）515.7052万股，每股发行价为132.44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8,300.00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1,255.06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7,044.93万元。上述资金到账情况业
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容诚验字[2022]230Z0244号《验资报告》验证。公司对募集资
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2、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截至2025年5月31日，公司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项目金

额为49,208.95万元，利息收入累计2,193.32万元，手续费支出累计0.33万元，募集资金可用余额为
20,028.97万元。

（三）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规范、安全、高效、透明的原则，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审批、使用、管理与监督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以在制度上保证募集资金的
规范使用。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2021年7月2日，本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以下简

称“工行高新支行”）和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在工行高新支行开
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1102021119000984974）。2021年7月5日，本公司与宁波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以下简称“宁波银行吴中支行”）和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在宁波银行吴中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75080122000455129）。三方监
管协议与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2021
年7月7日，本公司与四川瑞可达连接系统有限公司、绵阳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科技支行
（以下简称“绵阳商业银行高新支行”）和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在
绵阳商业银行高新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11051100001650）。三方监管协议及四方监
管协议与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及四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
问题。

截至2025年5月31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账户均已注销。
2、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2022年9月6日，本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以下简

称“工行高新支行”）和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在工行高新支行开
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1102021119200931420）。2022年9月6日，本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以下简称“建行吴中支行”）和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郭巷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
32250199759409688800）。2022年9月6日，本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以下简称

“招行苏州分行”）和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在招行苏州分行开设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512904950210103）。三方监管协议与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
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截至2025年5月31日，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银行名称

工行高新支行

招行苏州分行

建行吴中支行

合计

银行帐号

1102021119200931420

512904950210103

32250199759409688800

余额

146,652,006.39

53,637,739.11

一

200,289,745.50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说明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承诺投资2个项目为：高性能精密连接器产业化项目、补充

流动资金，首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1-1。
公司于2021年8月13日分别召开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结合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对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进行调整。

由于首次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34,983.34万元小于拟投入的募集资金金额48,107.31万
元，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要求，结合公司实
际情况，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金额进行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合计

项目名称

高性能精密连接器产业化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总投资额

33,107.31

15,000.00

48,107.31

调整前募集资金
拟投入金额

33,107.31

15,000.00

48,107.31

调整后募集资金
拟投入金额

25,000.00

9,983.34

34,983.34

2、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本公司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承诺投资3个项目为：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项

目、研发中心项目、补充流动资金项目，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
本报告附件1-2。

公司于2022年9月23日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结合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对募投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整。

由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67,044.93万元小于拟投入的募集资金金额
68,300.00万元，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根据《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
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金额进行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合计

项目名称

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项目

研发中心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总投资额

44,659.10

9,524.16

19,300.00

73,483.26

调整前募集资金拟投入金
额

39,500.00

9,500.00

19,300.00

68,300.00

调整后募集资金拟投入金
额

39,500.00

9,500.00

18,044.93

67,044.93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说明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延期情况
公司于2023年8月4日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2023年 8月 5日公司发布《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
告》。

公司高性能精密连接器产业化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因全球公共卫生事件、高温停产、限电等不
可抗力因素的影响，该募投项目的物资采购、物流运输及施工人员流动等受到一定影响，造成了该
项目的工程施工进度的延期。根据该募投项目当前实际建设情况，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资金用途
不发生变更的前提下，为严格把控项目整体质量，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开展，公司经审慎研究，将“高
性能精密连接器产业化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相应延期至2023年12月。

2、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延期情况
公司于2024年1月10日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2024年1月12日公司发布《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
公告》。

自2022年9月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积极推进募投项目的实施，因基础建设前置审批程序的
进度较原预期时间有所延后，公司于 2023年 5月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并于2023年6月29日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造成了募投项目开工及建设进度有所延迟。根
据募投项目当前实际建设情况，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资金用途不发生变更的前提下，为严格把控
项目整体质量，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开展，公司经审慎研究，将“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项目”、“研发
中心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进行调整，具体见下表：

序号

1

2

项目名称

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项目

研发中心项目

计划使用募集资
金金额

39,500.00

9,500.00

占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总额的比例

（%）

58.92

14.17

原计划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2024年3月

2024年3月

延期后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

2025年9月

2025年9月

（三）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内容和原因说明
1、首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合计

银行账户名称

高性能精密连接器产业化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

25,000.00

9,983.34

34,983.34

实际投资金额

25,462.84

9,999.89

35,462.73

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

462.84

16.55

479.39

原因说明

利息收入及理财收
益

利息收入

2、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合计

银行账户名称

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项目

研发中心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

39,500.00

9,500.00

18,044.93

67,044.93

实际投资金额

26,670.02

4,435.97

18,102.96

49,208.95

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

-12,829.98

-5,064.03

58.03

-17,835.98

原因说明

尚在建设期

尚在建设期

利息收入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1、截至2025年5月31日，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对外转让情况。
2、截至2025年5月31日，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先投入及置换的情况。
（五）闲置募集资金情况说明
公司于2024年8月2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以及公司正常业务开展的情况下，使用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
3.50亿元（含 3.50亿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以及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亿元（含 2.00亿元）的
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12个月内有效。截至2025年5月31日，公司已将现金管理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说明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2-1、2-2。对照表中实现效益的

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实现的效益体现为缓解公司流动资金压力，为公司各项经营活动的顺利开

展提供流动资金保障，提高公司资产运转和支付能力，提高公司经营抗风险能力，有利于公司的持
续健康发展，实现的效益无法具体测算，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从而间接提高公司效
益。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的收益低于承诺的累计收益说明
不适用。
四、前次发行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说明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中不存在用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况。
五、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已公开披露信息对照情况说明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有关内容不存在

差异。
特此公告。

苏州瑞可达连接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附件1-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2025年5月31日
编制单位：苏州瑞可达连接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4,983.3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一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一

投资项目

序
号

1

2

合
计

承诺投
资项目

高性能
精密连
接器产
业化项
目*1

补充流
动资金
*2

实际投资
项目

高性能精
密连接器
产业化项
目

补充流动
资金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33,107.31

15,000.00

48,107.31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

额

25,000.00

9,983.34

34,983.34

实 际 投
资金额

25,462.84

9,999.89

35,462.73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35,462.73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35,462.73

2021年度： 10,909.79

2022年度： 21,134.20

2023年度： 3,418.74

2024年度及2025年1-5月： 一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募集前承诺投资金
额

33,107.31

15,000.00

48,107.31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25,000.00

9,983.34

34,983.34

实际投资金
额

25,462.84

9,999.89

35,462.73

实 际 投
资 金 额
与 募 集
后 承 诺
投 资 金
额 的 差

额

462.84

16.55

479.39

项目达到
预定可以
使用状态
日 期（或
截止日项
目完工程

度）

2023 年
12月

一

一

注*1：高性能精密连接器产业化项目实际投资金额25,462.84万元，支付超过承诺投资总额的
462.84万元资金来源主要系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

注*2：补充流动资金实际投资金额9,999.89万元，支付超过承诺投资总额的16.55万元资金来
源主要系利息收入。

附件1-2：
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2025年5月31日
编制单位：苏州瑞可达连接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67,044.9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一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一

投资项目

序
号

承诺投
资项目

实 际 投 资
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募集前承
诺投资金

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49,208.95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49,208.95

其中：2022年度： 12,638.85

2023年度： 11,853.35

2024年度： 19,057.55

2025年1-5月： 5,659.20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实 际 投 资 金
额 与 募 集 后
承 诺 投 资 金

额的差额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1

2

3

合
计

新能源
汽车关
键零部
件项目

研发中
心项目

补充流
动资金
*1

新 能 源 汽
车 关 键 零
部件项目

研 发 中 心
项目

补 充 流 动
资金

39,500.00

9,500.00

19,300.00

68,300.00

39,500.00

9,500.00

18,044.93

67,044.93

26,670.02

4,435.97

18,102.96

49,208.95

39,500.00

9,500.00

19,300.00

68,300.00

39,500.00

9,500.00

18,044.93

67,044.93

26,670.02

4,435.97

18,102.96

49,208.95

-12,829.98

-5,064.03

58.03

-17,835.98

2025 年 9
月

2025 年 9
月

一

注*1：补充流动资金实际投资金额18,102.96万元，支付超过承诺投资总额的58.03万元资金来
源主要系利息收入。

附件2-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至2025年5月31日
编制单位：苏州瑞可达连接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序号

1

项目名称

高性能精密连
接器产业化项
目

截止日投资
项目累计产

能利用率

97.80%

承诺效益

本项目建成后，第一
年达产率 80%，可实
现年新增净利润 3,
878.03 万元；第二年
达产，可实现年新增
净 利 润 5,651.06 万
元。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2023年度

一

2024年度

4,219.53

2025 年 1- 5
月

2,886.79

截止日累计实
现效益

7,106.32

是 否 达 到 预
计效益

是

注：2025年1-5月实际效益计算使用的财务报表数据未经审计。
附件2-2：

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至2025年5月31日

编制单位：苏州瑞可达连接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序号

1

2

3

项目名称

新能源汽车关
键零部件项目

研发中心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截止日投
资项目累
计产能利

用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承诺效益

本项目计算期内所得税前项
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17.59%、项目投资回收期6.75
年(含建设期)；所得税后项目
投 资 财 务 内 部 收 益 率 为
15.21%、项目投资回收期7.36
年(含建设期)，资本金财务内
部收益率为 15.21%；总投资
收益率 14.80%；资本金净利
润率为12.58%。

不适用

不适用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2023年度

一

一

一

2024年度

一

一

一

2025 年 1- 5
月

一

一

一

截 止 日 累
计 实 现 效

益

一

一

一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不适用（注）

一

一

注：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项目尚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尚未产生效益。

证券代码：688800 证券简称：瑞可达 公告编号：2025-40

苏州瑞可达连接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0日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苏州市吴中区吴淞江科技产业园淞葭路998号A幢二楼A0207会议室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39

139

82,686,242

82,686,242

40.3802

40.3802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2、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吴世均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以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合法有效。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马剑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2,660,443

比例（%）

99.9687

反对

票数

24,052

比例（%）

0.0290

弃权

票数

1,747

比例（%）

0.0023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
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
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367,043

比例（%）

99.6510

反对

票数

24,052

比例（%）

0.3253

弃权

票数

1,747

比例（%）

0.023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南京）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进、杜安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

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
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瑞可达连接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和变更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及地点：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6月20日下午15时在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工业中路群工三路

公司大数据中心六楼第六会议室召开。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20

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3.会议主持人：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刘梅萱先生主持。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下同）共259人，代

表股份1,412,395,84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2,429,076,227股）的58.1454%。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1,366,992,92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6.276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56人，代表股份45,402,92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1.8691%。
（2）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258人，代表股份46,067,42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2,429,076,227股）的1.8965%。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664,5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27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56人，代表股份45,402,92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8691％。
公司原董事长、董事何天仁先生因工作原因已辞去其担任的公司董事长、董事等职务，本

次会议应参加会议董事8人。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采用现场方式或通过视频通讯方

式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总经理、总工程师、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
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提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因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原董事长、董事

何天仁先生因工作原因已辞去其担任的公司董事长、董事等职务，本次会议同意补选程凯群
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会议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1,407,886,730

4,138,115

371,000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6807%

0.2930%

0.0263%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41,558,306

4,138,115

371,0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0.2119%

8.8927%

0.805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陈禄生律师、陈圣浩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002110 证券简称：三钢闽光 公告编号：2025-029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近日接到本公司控股股东

肖奋先生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被质押及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称

肖奋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及 其
一 致 行

动人

是

本次质押数量
（股）

17,200,000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6.13%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0.96%

是 否
为 限
售股

否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否

质押起始日

2025-6-19

质押到期日

2026-6-18

质权人

南京紫金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质 押 用
途

资 金 周
转

2.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肖奋

是否为控股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是

本次解除质押数
量（股）

13,800,000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4.92%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0.77%

质押起始日

2025-3-5

质押解除日

2025-6-20

质权人

深圳市佳银典当有限公
司

3.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肖奋

一 致
行 动
人

持股数量（股）

280,666,347

107,413,136

持股
比例

15.64%

5.99%

本次质押前质
押股份数量

（股）

208,120,000

74,030,000

本次质押后质
押股份数量

（股）

211,520,000

74,030,000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75.36%

68.92%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11.79%

4.13%

已质押股份
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量

0

0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00%

0.00%

未质押股份
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结数量

0

300,000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00%

0.90%

合计 388,079,483 21.62% 282,150,000 285,550,000 73.58% 15.91% 0 0.00% 300,000 0.29%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1.控股股东肖奋先生本次股份质押与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无关。2.控股股东肖奋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和一年内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如
下：

时段

未来半年内

未来一年内

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股）

202,880,000

285,55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2.28%

73.58%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1.30%

15.91%

对应融资余额（万元）

50,500

75,500

控股股东肖奋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高比例质押股份的主要原因为资金周转及为企业融
资增信，还款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投资分红、资产处置、其他收入等多种方式获取的资金。质
押到期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采取延期质押、重新质押、追加保证金或以其自有
资金偿还质押借款等方式，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具有相应的资金偿付能力，相关质
押风险可控，不存在平仓风险。如后续出现平仓或被强制过户的风险，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追加其他担保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3.控股股东肖奋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
司利益的情形；与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关联交易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及《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披露的相关公告。

4.控股股东肖奋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质押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
实质性影响。

5.控股股东基本情况：肖奋，男，中国国籍，住所为深圳市宝安区石岩洲石路奋达科技园，
现任公司董事长。肖奋先生控制的核心企业或资产的主营业务情况、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
务数据和偿债能力指标等数据，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定期报告。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综合考虑资金
实力、融资渠道及授信额度等因素，目前控股股东不存在相关偿债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002681 证券简称：奋达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0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0日(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三楼会议室(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81

1,272,855,797

50.556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主持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68,756,206

比例（%）

99.6779

反对

票数

3,737,331

比例（%）

0.2936

弃权

票数

362,260

比例（%）

0.0285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68,665,806

比例（%）

99.6708

反对

票数

3,845,131

比例（%）

0.3020

弃权

票数

344,860

比例（%）

0.0272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65,970,906

比例（%）

99.4590

反对

票数

6,726,731

比例（%）

0.5284

弃权

票数

158,160

比例（%）

0.0126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35,870,836

比例（%）

97.0943

反对

票数

36,656,201

比例（%）

2.8798

弃权

票数

328,760

比例（%）

0.0259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及向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支付报酬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66,313,406

比例（%）

99.4860

反对

票数

6,127,231

比例（%）

0.4813

弃权

票数

415,160

比例（%）

0.0327

6、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68,151,306

比例（%）

99.6303

反对

票数

4,292,231

比例（%）

0.3372

弃权

票数

412,260

比例（%）

0.0325

7、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68,100,606

比例（%）

99.6264

反对

票数

4,311,331

比例（%）

0.3387

弃权

票数

443,860

比例（%）

0.0349

8、议案名称：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68,128,706

比例（%）

99.6286

反对

票数

4,303,231

比例（%）

0.3380

弃权

票数

423,860

比例（%）

0.0334

9、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68,734,306

比例（%）

99.6762

反对

票数

3,775,031

比例（%）

0.2965

弃权

票数

346,460

比例（%）

0.0273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5%普通股股
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同意

票数

1,173,237,023

55,725,125

37,008,758

33,631,313

3,377,445

比例（%）

100.0000

100.0000

84.3146

94.4054

40.8431

反对

票数

0

0

6,726,731

1,834,872

4,891,859

比例（%）

0.0000

0.0000

15.3250

5.1506

59.1569

弃权

票数

0

0

158,160

158,160

0

比例（%）

0.0000

0.0000

0.3604

0.444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3

5

议案名称

关于 2024 年度利润分配的
预案

关于续聘 2025 年度会计师
事务所及向 2024 年度会计
师事务支付报酬的议案

同意

票数

92,733,883

93,076,383

比例（%）

93.0887

93.4325

反对

票数

6,726,731

6,127,231

比例（%）

6.7524

6.1506

弃权

票数

158,160

415,160

比例（%）

0.1589

0.4169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第9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

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岳成（黑龙江）律师事务所
律师：佘圣男、安鑫鑫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
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600664 证券简称：哈药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5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公司内部担保额度调剂情况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天楹”或“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7日、2025
年 6月 10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29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

告编号：TY2025-13）。

为满足子公司融资需要，公司在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将全资子公司江苏天

楹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天楹”）未使用的担保额度中65,000万元调剂至全资子

公司如东天楹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如东天楹”）。本次调剂的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5.95%。本次调剂担保额度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公司及子公司

被担保方

江苏天楹

如东天楹

已审批的新增担保
额度

260,000.00

0

调剂前尚未使用的担
保额度

260,000.00

0

本次调剂的担保额度

-65,000.00

65,000.00

调剂后可用担保
额度

195,000.00

65,000.00

上述调整系公司在股东大会授权批准的担保总额内所进行的调整，本次担保调剂事项无

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如东天楹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与华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

租赁”）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如东天楹将如东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含一期、二期、三期工程）

项目以售后回租方式向华润租赁融资人民币65,000万元，主要用于置换融资。同时公司及公

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天楹分别与华润租赁签订《保证合同》与《股权质押合同》，公司为主合同项

下如东天楹对华润租赁所负全部债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江苏天楹以持有的如东

天楹100%股权质押给华润租赁，作为如东天楹履行主合同项下义务的担保。

本次担保事项的担保发生额在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批准额度之内，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如东天楹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9年09月22日

3、注册地点：如东县大豫镇新东安工业集中区

4、法定代表人：桑先锋

5、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6、经营范围：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及蒸气生产、销售；餐厨废弃物收集、运输及无害化处置；

飞灰等离子熔融处理；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污水处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与公司关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间接持有其100%股权。

8、信用情况：信用情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

保证人：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华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债务人：如东天楹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2、主合同：债权人与债务人签订的编号为CRL-ES-2025-061-L01的《融资租赁合同》及

其全部附件（包括后续补充、修订）。

3、被担保的主债权：担保的主债权本金为人民币65,000万元（租金按照合同约定执行）。

4、保证范围：债权人基于主合同对债务人所享有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本金、

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以及实现债权的相关费用。

5、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如为分期履行，则为最后一期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6、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五、董事会意见

如东天楹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及子公司为其提供担保能有效提高

其融资效率。公司对如东天楹拥有绝对控制权，能够对其生产经营做到切实有效的监督和管

控，财务风险处于公司有效的控制范围之内；且被担保子公司资产状况良好，无不良贷款记

录，本次担保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担保皆系其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向相关机构申请贷款而

提供的担保，没有其他对外担保，公司实际累计对子公司担保总额为103.06亿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94.27%。公司无逾期担保贷款，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

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

七、备查文件

1、中国天楹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中国天楹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相关协议文本。

特此公告。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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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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